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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沂蒙·聚焦

业主怨言不断 物业叫苦不迭
物业服务路走向何方

金源路一小区的高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反映，他们小
区的物业公司不打扫卫生，

不修建绿化带，小区的商品
房租给一个洗浴城，长期装

修，影响他们的休息。

10 月 28 日，记者来到该

小区看到，小区东面的商品房
确实是在装修，声音较大。从

此处经过的胡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的管理比较混乱，大白天

就有人到她家撬锁，家里楼道

内的卫生也没人打扫。

该小区物业公司的马经

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

公司有近 30 个人，公司负责

的小区共 4 万平米，每平方
米每月的物业费是 0 . 9 元，

每个月收物业费 3 万多元，

仅够发工资。而除去工资，每

个月的电梯电费要 2 万多

元，每年的换热站费用 13 万

元，平常还有一些其他开支，

他每年都要亏损很多。

马经理说，开发商将商

铺租给洗浴城，自己作为物
业公司，根本无权干涉。部分

业主因为跟物业之间的冲

突，甚至威胁马经理，他停在

路上的车也被砸坏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临

沂很多小区的业主和物业间

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原因也

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却很难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这让

业主苦恼，也让物业头疼。

矛盾>> 业主物业“各有各的难处”
物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日记者调查发

现，在临沂市的很多小区，都能听到业主对物业的

抱怨，而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也叫苦不迭。

市区一小区内的垃圾无人清理。（资料片）

在诸多业主与物业发生矛

盾的时候，应该怎样解决呢？根

据《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

定，业主应该成立业主委员会，

由业主委员会出面与物业沟

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记者从临沂市房
产管理局物业科了解到，临

沂数百家小区，只有 20 余家

成立业主委员会并在临沂房
产管理局备案。

记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

不同小区居民反映，业主委
员会成立难、业主维权难问
题普遍存在。

品众元律师事务所的高

强律师表示，现行法律没有

明确规定首次业主大会的召

集人、业主资格如何确认和

不召开业主大会选任业主委
员会的法律后果及承担责任

主体。有关业主大会选举的

规则和程序也相当笼统、模

糊，操作性不强，业主委员会

成立存在困难，部分已成立

的也不健全，客观上使业主

对物业公司的约束和监督权

利失控，无法有效沟通。

另一方面，相关法律对业

主委员会是否具有起诉和应

诉资格缺乏明确规定和操作

细则，业主委员会出面起诉维
权往往被法院以不具备诉讼

主体资格而驳回，导致业主及

自治组织对开发商和物业公

司违约侵权制止不力。

现状>> 多数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

临沂房产管理局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物业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往往涉及环卫、城

管、公安等多个职能部门，应

建立由主管部门、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派出所、业主委
员会、物业企业等参加的联

席会议制度，以及多层次、多

部门组成的社区物业管理纠

纷调解机制和机构。

有关部门应构建多档次

的服务和收费标准体系，严格

物业企业市场准入和资质管

理，指导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

理企业签订严密、完备的物业

服务合同，并加大对开发商和

物业公司行为的监管力度。

高强律师认为，目前反

对业主委员会具有诉讼主体

地位的理由主要在于其没有

独立享有所有权的财产或经

费，不具备完全责任能力。这

种认识显然将业主委员会与

其代表的利益最终归属主

体——— 业主割裂开来。

目前，赋予业主更为便

捷的法律救济方式十分必

要，应尽早确业主大会和业

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

这对于业主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至关重要。但在诉讼活动

中应进行必要的合法性审

查，以防止发生少数人操控

业主委员会，滥用诉权使业

主共同利益受损的情形。

文/片 本报记者 胡志英

破解>> 多方参与，完善法规


